
关于 2021 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
“一年两试”试点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(区)卫生健康局、巴中经开区社会事务局，委属各单位，委

注册社会办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2021 年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“一年两试”试点和第一试

延考工作的通知》(国卫医考委办发（2021）10 号)要求，2021

年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“一年两试”试点网上报名 10 月

19 日开始。现将巴中市 2021 年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“一

年两试”试点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网上报名

（一）报考人员。

在试点考区报考当年临床执业医师、临床执业助理医师、具

有规定学历的中医执业医师和具有规定学历的中医执业助理医

师资格考试的考生，实践技能考试合格成绩在有效期内，未通过

第一次医学综合考试且无违纪违规行为的考生和第一次医学综

合考试缺考及未缴纳考试费的考生，可报名参加第二次医学综合

考试。

各县(区)卫生健康局、巴中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和委属各单位

（含委注册社会办医疗机构）务必通知到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卫

生机构符合报名条件参加“一年两试”试点的人员。




